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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 年度现场检查报告 

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元集团”、“上市公司”或

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。根据中国证监会《证

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保荐办法》）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——持续督导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华泰联

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泰联合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北元集

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，对北元集团进行持续督导，持续督导期为上市

公司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 2 个完整会计年度，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北元集团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，保荐机构持续对公

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履行持续督导职责，直至募集资金使用完毕。 

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华泰联合证券于 2026 年 3 月 19 日对上市公司

2025 年度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了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，截至本报告

出具日，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

华泰联合证券针对北元集团实际情况制订了 2025 年度现场检查工作计划。

为顺利实施本次现场工作，提高现场工作效率，切实履行持续督导工作，华泰联

合证券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将现场检查事宜通知北元集团，并要求公司提前准备现

场检查工作所需的相关文件和资料。 

2026 年 3 月 19 日，华泰联合证券保荐代表人根据事先制订的现场检查工作

计划，采取与公司有关人员进行沟通和询问、查看公司生产经营场所、查阅公司

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相关内控制度文件、查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凭证及募集资

金专户对账单等资料，对北元集团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。 

二、本次现场检查主要事项及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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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北元集团募集资金账户的银行对账单、募集资金使用的

相关会计凭证以及相关会议记录、决议等文件资料，并与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了

沟通交流。 

经检查，华泰联合证券认为：本持续督导期间内，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管理

制度，并能按照制度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，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已经按规定履

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，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。 

（二）其他应当予以现场检查的事项 

无。 

三、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

项目组建议公司的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积极组织开展并加强中国

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。 

四、是否存在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及交易所规定应当向中国

证监会和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

经本次现场检查，2025 年度，北元集团在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方面不存在

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

引第 11 号——持续督导》等相关规定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

的事项。 

五、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

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现场检查工作过程当中，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给予了

积极的配合。 

六、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

经过现场检查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认为：2025 年度北元集团对募集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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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的管理和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。保

荐机构也将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，督促公司有效合理地使

用募集资金并及时公告。 

特此报告！




